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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保險公司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一)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告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及其他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匯入之交易款項，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
(二)交易最終受益人或交易人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團體；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助恐怖主義有關聯者。
(三)同一客戶各項現金收入或支出(含同一營業日同一交易帳戶數筆款項之合計數)在新臺幣五十萬元(含等值外幣)以上之通貨交易，且符合疑似洗錢交易表徵者。
(四)電視、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媒體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其中涉案人欲投保具現金價值之保險契約商品，或已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者，欲變更要保人或受益人或進行涉及金流之交易行為，且符合疑似洗錢交易表徵者。
(五)大額保費非由保險契約之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付款，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
(六)客戶以現金或透過不同銀行帳戶，且以多筆略低於必須申報之金額繳交保費、償還保單借款或抵押貸款，對於資金來源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且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
(七)保戶突有不尋常之大額繳費或還款，對於資金來源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且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
(八)保戶於短期內密集辦理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要求以現金方式支領，達一定金額以上，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九)保戶於短期內密集繳交多筆增額保費，且總金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並申請辦理部分贖回、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保單借款等，達一定金額以上，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十)保戶於短期內密集辦理大額之保單借款並還款，借款與還款金額相當，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十一)客戶短期內密集投保具高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保險商品，且投保內容與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其營業性質無關者。
(十二)保單變更要保人後，新要保人短期內申請變更受益人、辦理大額保單借款或終止契約，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十三)客戶以躉繳大額保費方式購買長期壽險保單後，短期內申請辦理大額保單借款或終止契約，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十四)客戶繳交大額保費(含跨境支付保費)投保後，短期內申請辦理大額保單借款或終止契約，且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十五)其他符合疑似洗錢表徵之交易，經公司內部程序規定，認定屬異常交易者。
保險公司對前項以外之其他經認定有疑似洗錢交易情形者(含現金及轉帳交易)，不論交易金額多寡，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前二項交易未完成者，保險公司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為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保險公司對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申報流程
1. 各單位承辦人員發現異常交易，應立即呈報專責督導主管。
2. 專責督導主管應儘速裁決是否確屬應行申報事項。
3. 如裁定應行申報，應立即交由原承辦人員依附表格式填寫申報書。
4. 將申報書呈經單位主管核定後轉送總公司。
5. 由總公司主管單位簽報副總經理或相當職位人員核定後，應自發現疑似洗錢交易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二)
前揭申報如屬明顯重大緊急案，應以傳真或其他可行方式儘速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並立即補辦書面資料。但經法務部調查局以傳真資料確認回條回傳保險公司確認收件者，無需補辦申報書。保險公司並應留存傳真資料確認回條。
(三)
申報紀錄及相關交易憑證，應至少保存五年。
(四)
防止申報資料及消息洩漏之保密規定：
1. 依本點規定申報事項，各級人員應保守秘密，不得任意洩漏。
2. 本申報事項有關之文書，均應以機密文件處理，如有洩密案件應依有關規定處理。
(五)洗錢防制專責人員、法令遵循單位所屬人員或稽核單位人員為執行職務需要，得及時取得客戶資料與交易紀錄，惟仍應遵循保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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